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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及 / 或品质不承担缺陷担保

责任。竞投人及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品

的原物状况并对自己竞投拍卖品的行为承担责任。本公

司郑重建议，竞投人或其代理人应在拍卖进行之前亲自

鉴定其有兴趣竞投的拍卖品之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品

是否符合其描述，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品图录以及其

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陈述作出决定。

二、竞投人须在拍卖举行三十分钟前，凭有效身份证或

护照办理登记手续领取竞投牌号，并交纳保证金港币

三万元(限现金或支票)。上述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若

竞投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可於当场领回；若竞投人购得

拍卖品，则抵作购买价款的一部份。若有余额，则於竞

投人领取拍卖品时一并退还；若竞投人未按期付清购买

价款，保证金将不会退还。

三、竞投人必须妥善保管自己的竞投牌号，谨防丢失。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竞投人不得将自己的竞投牌号转

借他人使用。否则，竞投人需对他人使用其竞投牌号竞

投相应拍卖品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四、拍卖官下槌即表示对最高竞投价之接受，此时买家

将对拍卖品承担所有责任。书面竞投之结果将在拍卖结

束后以邮递通知。

五、拍卖结束后，本公司将为售出之拍卖品提供自拍卖

日起最多为期七天之保险。七天期满后或自提取时起，

拍卖品之风险将全由买家承担。

六、所有购买价款以港币为结算单位，买家必须全额支

付购买人价款后，才可提货。若以支票、汇票方式付

款，须待银行确认方可提货。

                                                   华辉拍卖行有限公司 敬启

1. We will not provide any warranty as to the authenticity 
and/ or conditions of the Lots. The Bidders or their agents 
shall verify the conditions of the Lot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all his/her ac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auction.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e Bidders and his/her agents to inspect 
or examine the original Lots,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scriptions are true and accurate, and should be rely upon 
the Sale Catalogue or any of our illustrations, images or 
advertisements.
 
2. All Bidders shall obtain a Bidding Number Tag at least 30 
minutes before auctions starts by presenting his/her ID card 
or valid passport and place a deposit of HK$30,000 (cash 
or cheque). If the bidder finishes the auction without any 
successful bid, the deposit will be return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auction. If the bidder had successful bids, the deposit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settlement of the account. Any 
balance shall be returned when the Buyer collects the Lot(s). 
Should the Buyer fail to settle the account as required, the 
deposit will be forfeited.
 
3. All Bidders shall keep the Number Tag under his/her safe 
custody, and shall not lend the same to any other person(s). 
Otherwise, he/she shall bear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his/her Number Tag for bidding or 
any other use.

4. The striking of the hammer repres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highest bid, at which moment the Buyers shall bear all 
the oblig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successful bid. We will 
notify the “written bid” buyers in writing accordingly.

5. We will only provide insurance for the Lots for seven(7) 
days after the auction ended. After the expiry of such 
insurance, the buyers shall bear all the risks related to the 
Lots purchased.

6. All payments or settlements shall be made in Hong Kong 
Dollars. Buyers shall only collect the Lots after full payments 
are made. Should payments be made by cheque or draft, 
Lots will only be released after bank clearance.

                                                                                                                   
Fortune Auctioneers Ltd.

“凡办理本场拍卖会投标牌号之新旧客户，均须交纳保证金港币三万元，本场拍卖佣金为
15％，敬请注意。”



Auction Catalogue Enquiries and Information 

集成艺术公司

香港九龙西贡街3-5号昌华大厦16楼C座

联络人：陈宗淇先生

电话：(852)2543-2132

友生昌笔墨庄

香港九龙西贡街3-5号昌华大厦3楼

联络人：纪先生

电话：(852)2332-8881

石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油麻地西贡街志和商业大厦9楼

联络人：黄博铮先生

电话：(852)2771-8260

文雅堂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558-560号誉发商业大厦9字楼C座

联络人：李远宏先生

电话：(852)2332-4989

文联庄

香港中环永吉街29号恒丰大厦2楼B

联络人：李望达先生

电话：(852)2543-0515

文华楼

香港上环孖沙街23号祝安行203室

联络人：刘宏键先生

电话：(852)2544-3546

文拓堂

澳门大三巴街52号A地下

联络人：童璐瑶小姐

电话：(853)6218-6933

万玉山房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6号楼天雅古玩城三层339号

联络人：郑优佳先生

电话：(86)137-0118-6652

博古斋

中国上海河南南路318号上海多宝古玩城3楼A321

联络人：金  伟先生

电话：(86)137-0196-0543

荣宝斋(南昌经销店)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中山四路5号

联络人：何经理

电话：(86)136-0791-3356

圖錄工本費HK200

小雅轩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榕门路229号南昌古玩城4楼408室

联络人：熊春年先生

电话：(86)158-7910-5232

唐颂古玩城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斗西路209号

联络人：陈来金先生

电话：(059)2239-1578

集艺斋

中国广东省珠海香洲东风路37号

联络人：梁先生

电话：(75)6213-3593

大名堂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陈村花卉世界佛山古玩城内

528313

联络人：伍仲凯先生

电话：(86)135-0308-5968

广州联络处

中国广东省广州荔湾龙津西路94号文津古玩城D215档

联络人：郭兆彬先生

电话：(86)133-6057-2312

玉光堂

中国广东省深圳罗湖口岸建设路1076号三岛购物中心二

楼茶叶世界40-41号铺

联络人：胡玉光先生

电话：(86)138-0883-5246

唐潮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小榄文化路文化产业基地内

联络人：曾国荣先生

电话：(86)137-0238-5219

东莞艺术会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梨川景怡楼4号铺

联络人：袁楚超先生

电话：(86)189-2925-9898

六和文物商店

中国杭州市劳动路嘉禾里36号

联络人：杨金仙先生

电话：(571)8717-1660

瑞丰文物总店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瞻园路11号南京古玩城4楼A27室

联络人：杨君瑞先生

电话：(86)138-0515-5088

拍賣圖錄及資料查詢



粵陶傳粹—石灣陶藝精品專場

Lot 1 - Lot 74.1

拍賣時間：7月26日中午12時

本公司除現金及支票付款外，並接受以下付款方式：

本公司法律顧問：鄧耀榮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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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松坚  梅妻鹤子
宽 33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黄松坚，1940 年生，广东东莞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1961 年自石湾美术陶瓷学校毕业后
一直从事陶塑人物创作。他早年在佛山祖庙、
广州陈家祠等地临摹晚清民国时期石湾制作的
“瓦脊公仔”，吸取其“贴塑”手法的精华，
结合时代要求锐意创新，努力寻找自己的艺术
语言，独辟蹊径，并逐步形成了贴塑仕女玲珑
精妙、优雅灵秀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石湾贴
塑陶艺的拓新者”，带动了新贴塑陶艺在石湾
的创作热潮，开创当今石湾陶艺一大流派。

2
林乃河  达摩
高 30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

林乃河，1957 年生，广东省佛山市工艺美术
学会会员、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陶艺（石湾公
仔）协会常务理事。林乃河师法石湾陶塑艺
术传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而后自成一格。
他近年来的作品，艺术造诣更深，独特的创
作风格渐趋成熟。近期的唐代、清朝各款美
女更造型细腻、婀娜多姿、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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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庄稼  杜甫
高 40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庄稼，1931 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
广东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副厂长兼创作室主
任和艺术顾问，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研究
会副会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
佛山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代表作《诗圣杜
甫》、《汉武帝》、《弃官寻母》等作品被
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作品《三乐文》被美
国纽约博物馆收藏；还有多幅作品被广东省
博物馆珍藏。

4
刘藕生  石榴红六祖像
高 44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刘藕生，1949 年生，生於佛山石湾，广东省工艺美
术大师。12 岁始习石湾陶塑，23 岁进入广州美院雕
塑系，师从潘鹤大师研习雕塑，毕业后回佛山石湾
从事陶艺创作，深厚的传统陶塑技艺功底和充实的
西洋雕塑理论修养为日后的陶艺创作打下了坚实基
础。陶塑题材多样，以人物为主、兼擅动物和器形，
其捏塑技艺异军突起，佳作频出；经过二十多年的
潜心探索，其“捏塑”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肌理运用和釉彩揉合神奇超妙，独具特色，手法
苍劲浑厚，气势磅礴雄强，釉彩斑斓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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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藕生  钧釉达摩坐像
高 26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5
刘藕生  钧釉达摩像
高 35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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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局部图)

7
刘桂乐  提伞鍾馗 ( 小缺 )
高 25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8

8
廖洪标  石榴红炼丹罗汉
高 31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廖洪标，1936 年生，生於广东省石湾，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1951 年随父廖作
民学艺，1955 年在石湾陶艺工艺合作社
工作（1958 年该社与他厂合并为石湾美
术陶瓷厂）至今，现为该厂高级工艺美术
师。从艺 40 多年来，在艺术实践中形成
了写意、豪放的独特艺术风格。

刘 桂 乐，1957 年 生， 广
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刘传嫡子。
1993 年创立刘氏陶艺创作

室，代表作有《乘犀得道》、
《过江罗汉》、《济公》、《无
量寿佛》等。《渊明爱琴》
1990 年获中国工艺美术百
花奖二等奖，《拐李憩息》
和《鸟巢禅师》分别获得
中国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的金奖和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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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传、刘桂标合作  伏经罗汉
宽 22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10

10
马海  石榴红读经罗汉
宽 31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马海
1932-2004　广东顺德人。工艺美术
师。956 年到“广州人民美术社”石
湾工厂当陶瓷工人，1958 年开始从
事陶艺创作。作品以人物雕塑为主，
在传统基础上吸取众长富于创新而

独具风格。喜欢塑造历史上有过杰出贡献的
伟大人物、高风亮节和山林隐逸之士。作品
造型刚毅古朴、严谨大方、有着深邃的内涵
和意境，尤以刻划人物性格和“书卷气”见
称。并以诗词书法配合刻于作品之中，增其
韵趣。



6



7

11



8

11



9

11



10

11



11

11



12

11



13

11



14

11



15

11



16

11



17

11



18

11



19

11



20

11



21

11



22

11



23

11



24

11



25

11



26

11



27

11



28

11



29

11



30

11



31

11



32

11



33

11



34

11

11
刘泽棉 水浒一百零八将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600,000

刘泽棉，1937 年生，广东顺德人，生於佛山石湾陶艺世家，
刘胜记第四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第七、八届人大代表，佛山市第九、
十届政协委员。师承叔公刘佐朝，并深受刘传等名家的影响，
曾於 1958 年进修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07 年成为佛山唯
一入选的“当代岭南文化名人 50 家”，同年入选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湾陶塑技艺代表传承人。

刘炳，1939 年生，广东佛山石湾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石湾陶艺世家刘胜记第四代传人。自幼
从事陶艺工作，1960 年修业於广州美术学院。多年来对石
湾传统陶艺进行钻研学习，受其叔公刘佐潮的艺术风格影
响颇深。同时吸收不同的艺术营养，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
特色，作品严谨秀逸，形象刻划传神，静中藏动，线条流畅，
回味无穷。

刘兆津，1960 年生，广东石湾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石湾陶艺世家刘胜记第五代传人。师从
父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泽棉。作品以人物为主，运用现
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形神的刻画，通过匀称的骨骼肌肉，
流畅自然的衣纹，工意结合，运用粗细、大小、动静、刚
柔的结合对比，使人物生动传神，情意真切，展示出朴拙
雄健的个人风格。

刘健芬，刘泽棉之女，在父亲的引导下走上陶艺道路，后
又就读南海师范美术班，充实美术基础知识。喜塑仕女题
材，主要作品有“贵妃醉酒”。“洛神”、“春江花月夜”
等，人物造型优美，表情生动，衣饰借鉴瓦脊贴塑手法，
工巧细腻，釉彩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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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炳  青釉如意释迦
高 17 cm.

起拍价（港元）:  50,000

12

13
潘玉书  坐禅罗汉
高 19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

14
潘玉书  持钵罗汉
高 15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

13 14

黄炳 (1815-1894)，广东石湾人。字云渠，又号云屿，一作云渔，清道光至光绪年间石湾陶
塑名家。所作石湾陶塑人物、鸟、兽，饶有神彩。 由於他过目不忘，世人称为“神眼”黄炳。
以擅长塑制各种鸟兽、人物，特别是鸭、猴、猫等动物著称。注重细致刻画表现对象，因其
极为熟练的雕塑技巧和写实功夫，故其作品无不形神毕肖。他精制的鸟兽和人物，特别是鸭、
猫、猴等动物更是栩栩如生。

潘玉书 ( 光绪初年 -1936)，名麟、号玉书。少时随父潘锦之学艺，
在其父开设的佛山“粤华轩绸衣公仔店”学做绸衣公仔。后得石湾
陶塑名艺人陈渭岩赏识和器重，收为艺徒，教以文化和制陶技艺，
学习人物雕塑，深得其师技艺，且有独创馅，因而名噪一时。受江
西景德镇的聘请，他随师陈涓岩到中国闻名瓷都传艺。他在景德镇
塑造了《关帝像》，一鸣惊人，博得盛名，到处受到敬重。



15
刘传  拐仙像
宽 27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15

36



37

16
何卢士  弥勒
高 18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

17
清  霍仕良仿哥釉吕纯阳
高 18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18
吕纯阳
高 26 cm.

起拍价（港元）:  4,000

17 1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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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罗雪薇  微塑花果山水帘洞
宽 44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20
黎润明  蟹箩
宽 27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20

19

罗雪薇，1946 年生，生於佛山。15 岁考
入石湾美术陶瓷厂办的石湾美术陶瓷学
校，并跟石湾著名“山公”艺人廖坚学艺，
1962 年进创作室工作。1961 年毕业至现
在，一直从事陶艺工作。她继承传统技

艺并加以发展，主攻山水盆景的制作。创
作时，她发挥艺术想象力对胸中的丘壑林
泉进行提炼、加工，缩名山大川於几案，
移竹木蕉花为一盆，把自然美和艺术美融
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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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刘国成  十八罗汉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8,000

22 23

22
刘国成  微塑樵夫、李白共二件
高 6 - 8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23
刘国成  微塑八仙
宽 15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刘国成，1946 年生，祖籍顺德，石湾山公盆景行的第四代传人。清代末年，其曾祖母霍藏始塑
微型山公，创陶艺新品种，祖父刘胜记继承山公工艺并创造“胎骨”技法，父亲刘伟棠把胎骨
工艺再行深化，组合人物和山水舟亭为盆景，是石湾“山公”行著名艺人。刘国成 9 岁随父学艺，
12 岁出席广东省陶瓷工艺群英会。30 多年来，他矢志不渝地献身微塑艺术，勤奋好学，刻苦磨
练，继承先辈的精湛技艺，同时锐意创新求变，终於以出色的技艺与作品成为石湾当代享有盛
名的微塑工艺师。刘国成的创作具有“微、速、真、趣”四个鲜明的特点。



24

24
廖娟  竹林七贤花插  连座
高 30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40

廖娟，1945 年生，佛山石湾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清
末民初石湾著名微塑艺人廖坚的侄女。她 10 岁时即跟随
廖坚学习微塑陶艺，16 岁进入石湾美术陶瓷厂从事山公盆
景的创作设计，曾在陶校学习三年。她在继承传统微塑技
法的同时，融合现代艺术理念，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
风格。陶塑作品题材主要是微塑，形成了构图布局优美，
意境清幽隽永，刀法简练概括，形象生动传神的作品风格。



25

25
廖娟  千手观音掛盘
宽 33 cm.

起拍价（港元）:  6,000

41



42

26

26
廖娟  微塑鍾馗嫁妹盆景
宽 26 cm.

起拍价（港元）:  6,000

27

27
廖娟  微塑文革故事(沙家滨)
宽 18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28

28
廖娟  微塑山水人物盆景
高 21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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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9
廖娟  微塑庭园抚琴盆景
高 26 cm.

起拍价（港元）:  4,000

30

30
廖娟  微塑春山雅集盆景
高 22 cm.

起拍价（港元）: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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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廖娟  微塑西域取经
宽 30 cm.

起拍价（港元）:  6,000

32

32
廖娟  微塑童年盆景
宽 16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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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廖坚  微塑盲公占卜
宽 7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34

34
廖娟  微塑鹊桥相会
宽 10 cm.

不设底价

35

35
廖娟  莲花生
高 14 cm.

不设底价

廖坚 (1898-1967)，石湾大桥头人，民国时有名陶塑家之一。少时随父学陶艺，其技得自家传。
擅造山公、亭宇、螃蟹、青蛙等小品。又通翰墨，工书法。所作山水盆景，富诗情画意，为石
湾窑的石山盆景名家。与陈渭岩亦师亦友，曾在广州合营陶业。初只塑山公素胚出售，后在石
湾自营小店，多作外销行货。生平作品以仿周古铜器和山公（微塑石山公仔）为主。廖氏通翰墨，
工书法，所作山不盆景，饶有诗情画意。年逾八十，犹授徒二三十人，诲人不倦，颇有长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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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6
廖娟  西园雅集一组三件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3,000

37

37
廖娟 鍾馗五相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2,000

38

38
廖娟 鍾馗六相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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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39
廖娟  微塑人物五件
尺寸不一

不设底价

40

40
廖娟  故事人物一组三件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3,000

41

41
廖娟  微塑文革人物四组
尺寸不一

不设底价

42

42
廖娟  微塑牛、马车
宽 7 - 10 cm.

不设底价

43

43
廖娟  船队
尺寸不一

起拍价（港元）:  3,000

44

44
廖娟  渔船
高 12 cm.

不设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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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5
廖娟  微塑渔夫三件
尺寸不一

不设底价

46

46
廖娟  酒肉济公、饮酒鍾馗共二件
高 8 - 10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47

47
廖娟  陆羽评茶二件
高 10 cm.

不设底价

48

48
廖娟  对弈
宽 12 cm.

不设底价

49

49
廖娟  中国大米
高 14 cm.

不设底价

50

50
张伟强  石榴红树干式提梁壶
高 23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49

51

51
50年代  郑成功像
高 25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52

52
刘传(款)  东坡采荔
高 30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53

53
廖洪标  李逵
高 44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54

54
刘国华  仿哥釉罗汉
高 31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55

55
仿哥釉李白
高 22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56

56
水浒人物
高 19 cm.

起拍价（港元）: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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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7
清  练丹老人
高 24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58

58
民国  林则徐像
高 21 cm.

起拍价（港元）:  4,000

59

59
清  读书老人
高 14 cm.

起拍价（港元）:  1,500

60

60
清  铁拐李
高 15 cm.

起拍价（港元）:  2,500

61

61
清  仿哥釉人物
高 13 cm.

起拍价（港元）:  4,000

62

62
清  翠毛釉达摩
高 12 cm.

起拍价（港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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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3
廖婵冰  仿区乾猫
宽 19 cm.

起拍价（港元）:  4,000

64

64
廖婵冰  牧羊犬
宽 26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65

65
黄古珍  素胎鸭
宽 30 cm.

起拍价（港元）:  40,000

66

66
廖婵冰  素胎子母猪
宽 22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67

67
廖婵冰  自然生态
宽 30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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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8
廖婵冰  雄鸡
高 34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69

69
玄武“石湾陶夫”款
宽 24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70

70
廖婵冰  灵猴献寿
高 21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71

71
廖婵冰  盘羊
宽 25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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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2
仿哥釉高士
宽 22 cm.

起拍价（港元）:  4,000

73

73
高士“珍陶”款 
宽 17 cm.

起拍价（港元）:  2,000

74

74
廖娟  智取威虎山
高 11 cm.

不设底价

74.1

74.1
罗汉(残缺)
高 17 cm.

起拍价（港元）:  3,000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是依据本港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及华辉拍卖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章程，并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买方、卖

方须仔细阅读本规则各项条款，并对自己执行的行为负责。在拍会中竞投者同意受本业务规则的约束。

第二条    声明

(1) 本公司担任买卖双方的中介人，在本公司的公开拍卖会中，一般担任卖方的代理人，竞投人的最高出价经拍卖官落槌或以其他

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即表明卖方与该竞投人之间关系已合法生效，该竞投人即成为该拍卖品的买方。因此产生法律后果

由买方与卖方各自承担。

(2) 本公司作为卖方的代理人，对卖方或买方的任何违约行为不承担责任。

第二部分 关於买家的条款项

第三条    竞投人及买家

(1) 竞投人是指已在本公司办理必要的手续后被本公司认可并在拍卖活动中具有竞投权的人。

(2) 买方是指本公司在拍卖活动中所确认的最高出价人。

(3) 除非在拍卖日前，本公司以书面认可某竞投人是表明身份的某买方代理，否则竞投人应被视为买方本人。

(4) 竞投人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身份证或护照办理登记手续，否则不被视为正式竞技人。

(5) 在竞投时，竞投人应承认本公司的加价幅度，拍卖官有权调节竞投价递增的幅度。

第四条    保证金

竞投人应在领取竞投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本公司在拍卖日前公布。上述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若未能购得拍

卖品，竞投人即可当场领回，最迟亦不多於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若竞投人购得拍卖品，则抵作购买价的一部份。若有余

额，则於竞投人领取卖品时，一并退还。

第五条    图录及其他说明

(1) 因拍卖之货品通常年代久远，所有货品均连同所有缺陷、瑕疵及描述上之错误出售。本公司在拍卖图录内或其他任何媒体上对

任何拍卖品的有关文字、估价、图片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仅供竞投人参考识别用途，并可於拍卖前修订，不表明

本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担保。

(2) 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品在图录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图示、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颜色、形态等与原物有误差

者、以原物为准。

(3) 本公司郑重建议，竞投人应在拍卖进行前亲自鉴定视察其有兴趣竞投的拍卖品原物之状况及描述，自行判断该拍卖品是否符合

其描述，并蒐集独立专业人士之意见，亦可向本公司索取状况报告，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品图录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

传品之陈述作出决定。

第六条    委托竞投

(1) 本公司建议竞投人亲自竞投，如无法出席，可书面委托本公司代理，但对代理竞投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失或疏忽或无法代为竞

投，本公司及其职员概不负责。

(2) 委托本公司竞投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办理委托手续，向本公司出具书面委托竞投代理协议，并将保证

金滙至本公司，其余款项在竞投成功后七日内付清。

(3) 如本公司就某一拍品收到多个委托竞投之相同竞投价，而在拍卖时此等竞投价乃该拍卖品之最高竞投价，则本公司将以最先与

本公司办理委托竞投手续者为拍卖品的买家。

第七条    拍卖官之决定权

拍卖官具有绝对的决定权，有权拒绝任何竞投，以其决定之方式推动出价、将任何拍卖品撤回，以及如有误差或争议，将拍卖品

重新拍卖。

第八条    拍卖成交

(1) 最高应价经拍卖官落槌或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投人竞投成功，即表明该竞投人与买家之间达成了关於该拍

业务规则



卖品的买卖合约。

(2) 最高应价经拍卖官落槌或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后，买家应当在“成交确认书”上签名确认。

第九条    酬金

竞投人竞投成功后，即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家。买家除支付成交价外，另须支付佣金予本公司。

   
第十条    付款

(1) 竞投成功后，买家应自拍卖成交起七日内全额先付成交价连佣金予本公司，并后领取拍卖品 (包装及搬运费用自负)，否则应承

担违约责任。

(2) 所有货款以港币为结算单位，如买家以本公司指定货币以外之其他货币付款，应按买家与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

(3) 若买家未能按期付款，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a. 保留向对买家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其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买家迟付或拒付款项造成的利息损失；

b. 撤销和暂时扣留本公司向同一买家出售的该件或任何其他拍卖品，直至买家履行条款规定，扣留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贮

存) 由买家支付；

c. 经征得卖家同意，本公司可按照本规则规定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原买家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家及卖家

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所有费用外，若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货

品所得的成交价低於原拍卖的成交价，原买家应当补足差额。

d. 禁止该买家参与本公司日后举办之拍卖会。

第十一条    领取拍卖品

(1) 买家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领取所购买的拍卖品。若买家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则因逾期造成对该拍卖品

的搬运、贮存及保险费用均由买家承担，且买家应对其所购拍卖品负全责，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本公司或其他代理人代为保存，本

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该拍卖品的毁损、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2)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家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本公司对买家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

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家自负。此外，对於本公司向买家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错误、遗漏、损

坏或遗失，本公司亦不承担责任。

(3) 若买家未能在成功拍卖后七日内领取，则不论是已付款与否，本公司将容许在买方的支付下，搬移到第三方货仓存放。而只在

所引致之贮存、搬运、保险及任何其他费用，连同欠本公司之所有其他款项付清后，方可领取已购拍卖项目。

第十二条    所有权转移

买家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即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第十三条    风险转移

竞投成功后，拍卖品的风险於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即由买家自行承担：

(1) 买家领取所购拍卖品；或

(2) 买家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品的全部购买价款；或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届满。

第三部分 关於卖家的条款

第十四条    委托程序及卖家之保证

卖方委托本公司拍卖其货物时，若为真正物主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与本公司签署临时收据，表明委托本公司为拍卖其货

物之代理人；若代理真正物主的卖方委托本公司拍卖货物，应向本公司出示真正物主的相关授权文件，并与本公司签署临时收

据。同时，就其委托的拍卖货物卖方应向本公司及买家保证如下：

a. 卖家为拍卖品之唯一物主，拥有将所有权转让予买家之无限制权利，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版权

索偿)。

b. 卖家尽其所知，就该拍卖品的来源、缺损，真伪等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

c. 如卖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者索赔或诉讼，致使本公司及／或买家蒙受损失

时，则卖家应负责赔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

第十五条    保险

(1) 除卖家另有书面指示外，否则，拍卖品将自动受保於本公司的保险，保险金额以本公司与卖家双方确定的底价为准。此保险金

额只用於投保和索赔，并非本公司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著该拍卖品由本公司拍卖，即可售得相同於该保险金

额之款项。

(2) 除卖家与本公司另有协定外，拍卖品成交后，卖家应支付相当於成交价(即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如拍卖品未能成交，卖



家应支付相当於底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3) 如拍卖品成功拍卖，保险期限至拍卖成交日起七日止或买家领取拍卖品之日止(以两者较早为准)。如拍卖品未成交，则保险期

限至拍卖会结束后三十天内或卖家领回之日止(以两者较早为准)。

(4) 如卖家以书面形式告知本公司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任何风险由卖家自行承担。

(5) 本公司对用作装裱拍卖货品之画框或玻璃之遗失或损毁并不承担责任，亦对下述拍卖货品的情况直接或间接所造成之遗失或损

毁概不承担责任：

a. 湿度或温度转变；

b. 正常损耗、磨损、逐渐变质、固有瑕疵或缺陷；

c. 战争或战争中使用原子裂变，放射性污染之武器，或任何恐怖主义袭击。

第十六条    拍卖安排

(1) 所有拍卖品均设有底价。包括於图录上标示为“无底价”之拍卖货品。底价由本公司与卖家通过协商书面协定。底价数目一经

双方确定后需更改，须事先征得双方同意。

(2) 本公司对图录内拍卖品之描述与图示方式、鉴定意见书、拍卖地点与方式、让谁人进场竞投以及竞投价之接受、是否应寻求专

家意见，以及将拍卖品合并或分开拍卖等均有完全的决定权。

(3) 任何拍卖品的估价，无论口头或书面，均只属意见，而非拍卖品最终可卖得之价钱之保证。

(4) 任何拍卖品送交本公司确认收讫，对因撤回拍卖品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偿，与本公司无关。

(5) 本公司保留随时因卖家违反本公司的业务规定或本公司相信将拍卖品纳入拍卖并不适当等原因而撤回拍卖品之权利。

第十七条    拍卖守则

(1) 本公司将会参照底价将拍卖品拍卖。如竞投价不能达到底价，本公司均不负有任何责任。但本公司有权将拍卖品以低於底价拍

卖。如本公司按此将拍卖品拍卖，本公司将有责任向卖家支付成交价与底价之差额。

(2) 卖家不得竞投自己委托本公司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投。否则，卖家应自行承担相应之责任，并赔偿本公司因此引

致之全部损失。

(3) 除卖家与本公司另有协议外，卖家授权公司按落槌成交价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他各项费用。

第十八条    成功拍卖后

(1) 拍卖品成功拍卖后，本公司将要求买家全额付款。在买家付款后，并且未与本公司发生任何纠纷，则本公司会於成功拍卖日期

后三十五天内，将一笔相等於成交价扣除卖家应支付之所有费用之款额付予卖家。

(2) 如遇买家延迟付款，则本公司将在买家付款后七天内付予卖家。

(3) 拍卖品成功拍卖日期后六十天，如买家未全额付款则表明交易取消：本公司将拍卖品归还卖家，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4) 如因拍卖品为赝品而本公司被迫向买家收回，卖家须将已收取之拍卖净款全数退还予本公司。

(5) 除卖家另有书面指示外，本公司将以港币付款。

第十九条    拍卖品未成交处理

(1) 如拍卖品未能成功出售或不包括在拍卖之内，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拍卖，卖家应在本公司通知领回之日七天内或拍卖会结束后

三十天(以两者较早为准)，领回该拍卖品，费用自理。卖家须在付清所有未付费用后，方可领回拍卖品。

(2) 任何此等拍卖品於本公司通知日期后或拍卖会结束后六十天内(以较早之日期为准)未被领回，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认

为合理的方式处置该拍卖品。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后，若有余款，则余款由卖家自行取回。

(3) 若卖家在指定限期内仍未有领回该拍卖品，风险由卖家自行承担责任。如卖家要求本公司协助退回其拍卖品，退回的风险及费

用由卖家承担。除卖家另有指明并负担保险费外，一般在运输中不予投保。

第二十条    版权

本公司有权自行对卖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

录或其他形式的制品的著作权，有权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第二十一条    法律及管辖权

(1) 各方的权利及义务，就有关本业务规则，拍卖的行为及任何与上述条文的事项，均受香港法律管限及由香港法律解释。

(2) 拍卖竞投时，无论是亲自出席或由代理人出席竞投、书面、电话及其他方法竞投，买家则被视为接受本业务规则，及为本公司

之利益而言，服从香港法院之独有裁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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